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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保工程资金的监管策略
——以江苏省太湖治理专项资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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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旨在探讨生态环境保护工程资金在申请、拨付及使用过程中的监管策略，以江苏省太湖生态保护专

项资金为例进行深入分析。研究概述了生态环境保护工程资金的基本定义、特点及其管理的重要性，详细剖析了资金

申请、拨付及使用的核心环节。针对太湖生态保护专项资金，揭示了申报阶段和拨付阶段存在的风险隐患，如虚假申

报、资金挪用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探索构建包括源头管理、要素管理、动态管理、过程管理、周期管理等在内的太

湖生态保护专项资金监管策略体系。通过案例研究与实证分析，预估监管策略的实施效果，总结主要发现与思考，对

太湖生态保护专项资金监管提出科学的政策建议，对于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工程资金的监管和治理机制、提高资金要素

的使用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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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生态环保工程资金

监管的意义愈发突出，在实际操作中，生态环保工程资

金的申请、拨付及使用过程往往存在诸多风险隐患。江

苏省太湖流域作为我国重要的淡水湖泊之一，其水环境

综合治理一直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关注的重点，因此江苏

省太湖治理专项资金具有典型代表性。为了持续加强太

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江苏省政府设立了太湖生态保

护专项资金，旨在通过专项资金的投入，推动太湖流域

水环境的持续改善。

2 生态环境保护工程资金概述及核心环节分析

生态环境保护工程资金作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经济支撑，其管理和使用至关重要，需要深入剖析生

态环境保护工程资金的定义范畴、特点及核心环节，为

后续的风险隐患剖析和监管策略构建提供理论基础。

2.1  生态环境保护工程资金的基本定义与特点
生态环境保护工程资金，作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关

键经济支撑，旨在通过专项拨款促进环境质量的改善与生

态系统的恢复。因此，生态环境保护工程资金的监管策略

制定，关乎资金合理配置、使用安全及治理成效。

2.2  资金性质与用途概述
江苏省太湖流域作为国家重点治理区域，其水环境

综合治理专项资金（以下简称“太湖治理专项资金”）

的管理和使用，支持范围广泛，包括省级统筹项目和市

县项目两大类。其中，省级统筹项目主要涵盖重大治理

工程、先进生态技术推广等。切块市县专项资金依据水

质考核断面数、优Ⅲ类断面数、断面改善数、目标责任

考核结果及治理太湖资金投入情况等因素进行分配。

2.3  资金使用阶段分析
主管部门应加强专项资金监管、使用绩效评价，项

目完工后，项目单位需编制绩效评价报告，作为项目验

收的重要依据。市县财政部门会同生态环境部门每年对

上一年度切块市县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开展绩效评价，并

抄送省生态环境厅备案。

3 太湖生态保护专项资金风险隐患剖析

在太湖生态保护专项资金的实际运作中，风险隐患

不容忽视，需要详细剖析在资金申报拨付使用阶段中可

能存在的风险隐患，为后续构建有效的监管策略提供针

对性的指导。

3.1  申报阶段风险
在太湖生态保护专项资金的申报过程中，存在部分

企业、单位或个人为了获取项目资金套取前期费用，采

取虚假申报的手段，虚构项目内容、夸大投资规模或伪

造相关证明材料。这种行为不仅违反了财经纪律，还可

能导致专项资金被错误分配，无法真正用于太湖生态保

护。一些申报单位与咨询公司、设计单位等第三方机构

勾结，通过虚构项目前期费用（如设计费、咨询费等）

套取资金，进一步加剧资金风险。

3.2  拨付阶段风险
3.2.1  核定、实际建设内容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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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项资金拨付过程中，存在核定内容与实际建设

内容不符的情况。这可能由于项目申报时提供的材料不

准确、不完整，或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发生了重大变更但

未及时报告导致，引发资金拨付错误。

建议加强项目实施的跟踪管理和监督检查力度，确

保核定内容与实际建设内容一致性；建立项目变更报告

制度，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重大变更，及时报告并

经过相关部门审批后调整。

3.2.2  部分拨付资金未使用、截留（市、区；主管
部门）

在专项资金拨付后，存在部分资金被市、区或主管

部门截留未使用的情况。截留行为不仅浪费了专项资金资

源，还可能影响到项目的正常实施和资金的及时到位。

建议加强资金分配和使用计划的制定和执行力度，

确保资金能够按照项目实际需求及时拨付到位。同时，

加强对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和审计力度，对于截留资金

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3.2.3  部分拨付资金挪用（财务部门、业务部门）
在专项资金使用过程中，存在财务部门或业务部门

挪用资金的情况。这类挪用行为不仅违反财经纪律和法

律法规，还可能对太湖生态保护工作造成严重影响。

建议加强内部管理制度的建设和执行力度，明确各

部门和岗位的职责和权限。同时，加强对资金使用的监

督检查和审计力度，对于挪用资金的行为进行严厉惩处

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4 太湖生态保护专项资金监管策略构建

针对太湖生态保护专项资金的各类风险隐患，构建

科学有效的监管策略体系意义重大，需要从源头管理、

要素管理、动态管理、过程管理和周期管理等方面入

手，探索构建一套全面、系统的监管策略。

一是加强源头管理，健全技术专家审核机制与清单

管理与总额承诺，在太湖生态保护专项资金项目申报阶

段，应明确项目的投资计划、工程内容和施工周期等关

键信息。这些信息是项目审批和资金拨付的重要依据，

也是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和资金使用效益的关键。通过明

确这些信息，可以有效避免虚假申报和重复申报等问题

的发生。

二是加强周期管理，完善自评估报告制度，开展定

期评估与反馈调整，加强太湖生态保护专项资金的管理

和监管力度。该制度要求项目单位在每个项目周期结束

时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自我评估和总结，并编制自评估

报告。通过自评估报告制度，可以及时了解项目的实施

效果和存在的问题，为后续的项目管理和资金监管提供

有力的支持和依据。

5 实证分析与案例研究

以下通过对调研数据的透视分析，展现专项资金的

分配、使用及监管情况。

5.1  太湖资金的分配与补助
5.1.1  资金分配原则与权重
上年度水质考核断面数、优Ⅲ类断面数、断面改善

数、目标责任考核结果及当年度治理太湖资金投入情况

等因素，共同决定了专项资金的分配比例，确保了资金

能够有针对性地流向最需要治理的区域和项目。

5.1.2  切块市县专项资金补助比例
在切块市县的专项资金补助中，不同类型的项目享

有不同的补助比例上限。例如，蓝藻打捞、藻泥及淤泥

资源化利用、农业废弃物集中收集处理与服务体系项目

等关键治理环节，补助比例上限高达70%，体现了对这些
重点项目的倾斜和支持。

5.2  太湖资金的导向与使用
省级统筹项目主要关注重大治理工程、先进生态技

术推广等，而切块市县项目则侧重于符合年度项目投资

指南及太湖治理目标责任书的项目，确保了资金使用的

全面性和针对性。

5.3  太湖资金的评价与激励
5.3.1  资金绩效评价
江苏省太湖流域各市县在资金使用过程中，需严格

按照相关规定执行，并接受绩效评价。这一过程中，台

账目录清单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确保了资金使用的可

追溯性和合规性。

5.3.2  资金达标奖励
为了激励各市县加强水环境治理，江苏省还设立了

主要入湖河流达标奖励资金。同时，2020—2022年间，
每新增一条达到国家和省控制性目标要求的河流，将获

得10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2023年及以后，未达标河流
将按每条每年100万元在切块资金中予以扣减。总奖励资
金或扣减资金需根据实际达标或未达标河流数计算。

此外，面向太湖流域周边的专项资金、涉磷企业整

治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主要入湖河流等，分别设

立了配套的奖惩机制，这一机制进一步促进了太湖水环

境质量的改善。

5.4  太湖资金的测算与安排
5.4.1  资金的测算
通过对专项资金的测算，江苏省能够更加精准地掌握

资金需求，确保资金的有效利用。从而按照年度投资指南

要求安排切块资金，进一步对项目分级实施差别化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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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的项目应同时列入太湖治理年度目标任务书。

5.4.2  资金的安排与下达
2024年，江苏省财政厅、省生态环境厅下达了专项

资金，在资金安排过程中对用途做了明确，奖补资金主

要用于太湖主要入湖河流洮滆片区的水生态环境综合治

理工作。并对达标与不达标情况进行差异化指标分配和

跟踪检查，省财政厅会同省生态环境厅对资金使用情况

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进行监督。

5.4.3  江苏省水资源总量与废水排放情况

资金的测算、安排与下达通常都基于江苏省水资源

的总量和废水排放的情况综合统筹，分析江苏省水资源

总量现状统计以及环境保护废水排放与处理利用情况。

2020年以来，随着生态环保工程资金逐年投入，资
金补助逐步运用到环保工程建设中，各类废水排放量逐

年下降。2023年江苏省总磷、总氮浓度同比分别下降
17.5%和9.9%。在生态环保专项资金的推动下，治理成效
比较明显，截至2024年底，江苏省国控地表水水质监测
点的数据检测结果较为良好（如表1所示）。

表1 2024年12月江苏省国控地表水水质监测数据

责任市 断面名称 水质类别 高锰酸盐指数 氨氮 总磷 化学需氧量 超标情况 断面属性

苏州市 太湖东部地区 Ⅴ类 3.6 0.02 0.1 8.3 总磷（0.103，超Ⅲ类1.06倍） 国控

无锡市 太湖北部地区 Ⅳ类 3 0.04 0.06 8.8 总磷（0.058，超Ⅲ类0.16倍） 国控

无锡
常州
苏州

太湖湖心区 Ⅳ类 3.4 0.02 0.09 9 总磷（0.090，超Ⅲ类0.80倍） 国控

无锡
常州

太湖西部地区 Ⅳ类 3.8 0.14 0.07 8.2 总磷（0.075，超Ⅲ类0.50倍） 国控

资料来源：江苏省生态环境厅网站

2023年3-10月安全度夏期间，卫星遥感监测共计发现
蓝藻水华聚集现象53次，蓝藻平均聚集面积57平方千米/
次，最大聚集面积234平方千米。与2022年同期相比，发
生次数减少51次，平均和最大聚集面积分别缩减45.7%和
50.8%。

15条主要入湖河流中4条水质达I类，11条水质为I
类。流域内206个重点断面，水质达到或好于类数量为
199个，占96.6%与2022年相比，上升1.0个百分点。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江苏省太湖治理专项资金监管策略进行

深入分析，揭示了生态环境保护工程资金在申请、拨付

及使用过程中的关键风险隐患，并探索构建了一套包括

源头管理、要素管理、动态管理、过程管理、周期管理

等在内的监管策略体系。

6.1  主要发现与贡献
江苏省太湖治理专项资金的监管策略通过引入技术

专家审核机制、政府年度总额承诺制度等源头管理措施，

设立财务专用账户、建立健全账户管理制度等要素管理手

段，以及实施人员分岗分工制度、台账目录清单管理等动

态和过程管理方法，构建科学的监管策略体系。

研究发现，太湖治理专项资金在申报阶段存在虚假

申报、项目内容随意变更等风险，拨付阶段则可能出现

核定内容与实际建设内容不符的问题。

6.2  政策建议与展望
随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和资金监管要求的

不断提高，未来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工程资金的监管策略研

究将更加深入和细致。需要多措并举，多维度加强对太湖

治理专项资金的监管力度，加强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与

交流，确保资金的合规性、安全性和效益性，共同推动生

态环境保护工程资金监管工作的创新与发展。

建议进一步完善申报审核，严格变更管理、强化账

户管理、推动信息化建设、加强绩效评价反馈、建立健

全太湖治理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体系，系统提升太湖治

理专项资金的监管水平，继续探索和完善现有的监管策

略体系，依托一揽子科学有效可行的监管策略，不断提

高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确保资金的安全、合规和高效

使用，为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

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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